
 

瓯海农商银行基金代销业务交易类申请表 

客户名称  签约资金结算账（卡）号  

□认购    □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   □变更分红方式    □基金转换    □转托管    □撤单    

认 申
购 购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认/申购金额：                 元 

定
期
定
额 

□ 定期定额开通         □ 定期定额修改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首次投资日期：        年      月      日        首次投资金额：                     

后续投资方式：    □ 按后续投资金额不变     □ 按递增金额扣款 

后续投资/递增金额：           元  后续投资日期：    号（可选 1-28 号）  投资周期：每   个月   

定投终止方式： □ 按约定日终止日    终止日期：        年      月      日 

               □ 按扣款期数        扣款期数：         

               □ 按累计扣款金额    累计扣款金额：          元 

□ 定期定额终止  □ 定期定额暂停  □ 定期定额恢复        定期定额协议号                ___ 

赎
回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赎回份额：                   份 

巨额赎回时未成交部分处理方式：    □ 取消        □ 顺延          

变 更 
分 红 
方 式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变更分红方式为：  □ 现金分红      □ 红利再投  

基
金
转
换 

转出基金名称：                         转出基金代码：                       

转入基金名称：                         转入基金代码：                       

基金转出份额：                    份   巨额赎回时未成交部分处理方式：  □ 取消   □ 顺延 

转
托
管 

□ 一步转托管      □ 转托管转出      □ 转托管转入      原申请单编号：              ____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转托管份额：              份 

对方销售商代码：              对方托管网点：              对方托管交易帐号：                   

撤
单 

原交易申请单编号                       _______ 

本人/本机构已详阅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基金业务规则及基金公司的其它信息，

接受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载明的所有法律条款，自愿在瓯海农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业务，自愿承担投资风险，

保证本人/本机构所提供资料真实有效。    

客户签章：                                                    银行签章： 

（经办人）：                                                    经办柜员：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瓯海农商银行基金代销业务交易类申请表 

客户名称  签约资金结算账（卡）号  

□认购    □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   □变更分红方式    □基金转换    □转托管    □撤单    

认 申
购 购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认/申购金额：                 元 

定
期
定
额 

□ 定期定额开通         □ 定期定额修改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首次投资日期：        年      月      日        首次投资金额：                     

后续投资方式：    □ 按后续投资金额不变     □ 按递增金额扣款 

后续投资/递增金额：           元  后续投资日期：    号（可选 1-28 号）  投资周期：每   个月   

定投终止方式： □ 按约定日终止日    终止日期：        年      月      日 

               □ 按扣款期数        扣款期数：         

               □ 按累计扣款金额    累计扣款金额：          元 

□ 定期定额终止  □ 定期定额暂停  □ 定期定额恢复        定期定额协议号                ___ 

赎
回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赎回份额：                   份 

巨额赎回时未成交部分处理方式：    □ 取消        □ 顺延          

变 更 
分 红 
方 式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变更分红方式为：  □ 现金分红      □ 红利再投  

基
金
转
换 

转出基金名称：                         转出基金代码：                       

转入基金名称：                         转入基金代码：                       

基金转出份额：                    份   巨额赎回时未成交部分处理方式：  □ 取消   □ 顺延 

转
托
管 

□ 一步转托管      □ 转托管转出      □ 转托管转入      原申请单编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转托管份额：              份 

对方销售商代码：              对方托管网点：              对方托管交易帐号：                   

撤
单 

原交易申请单编号                       _______ 

本人/本机构已详阅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基金业务规则及基金公司的其它信息，

接受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载明的所有法律条款，自愿在瓯海农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业务，自愿承担投资风险，

保证本人/本机构所提供资料真实有效。    

客户签章：                                                    银行签章： 

（经办人）：                                                    经办柜员：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 

请在填表前详阅填表须知、拟购基金的公告信息以及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本行仅代理接受投资人申请，对

基金的业绩不承担任何担保或责任。申请人提交本申请表后，相关业务的最终确认方为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

公司，本行不承担确保交易申请成功之责任，申请人可于确认日持本申请单到本行代理基金业务网点领取交易确

认通知单。 

1、瓯海农商银行是基金的代理发行／销售人，非基金的发行人、管理人。 

2、本表仅供在瓯海农商银行代理基金业务网点办理基金业务的投资人使用，正楷填写，涂改作废。 

3、请务必确保您填写资料正确有效，如因填写错误导致的任何损失，本行不予负责。 

4、本表仅用于基金业务申请，不作为缴款凭证或基金持有凭证，无抵押、质押或流通价值，遗失不补，

不挂失。 

5、您的申请经过注册登记机构确认后，可于交易查询日到网点申请查询。 

6、有关基金资产净值、申购费率表等公开信息，您可以查阅每日基金公告信息或注意我行经办网点有关

基金信息。 

7、如申／认购基金失败，本行将按规定自动将申／认购款退回您的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如发现申／认

购基金或应退款未及时到帐，投资人凭银行账户、相关证件及本凭证到经办网点查询。 

8、请妥善保管本凭证。 

9、申请书各要素填写具体规范： 

（1）业务类型：在拟办理业务类型后的“□”处打“√”； 

（2）申请人名称：申请人名称与基金账户户名必须一致。个人客户填写姓名，机构客户填写单位全称； 

（3）基金名称、基金代码：须为由瓯海农商银行代理销售的基金。 

（4）购买基金金额：须符合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对基金申／认购金额的规定； 

（5）赎回基金份额：可填写至小数点后两位，但须符合最新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对赎回基金数量的规

定； 

（6）撤单：撤销当日交易申请单，需填写原交易申请书上由银行打印的申请单编号。 

※交易规则： 

1、基金申/认购采用“金额购买”方式、“未知价”原则，申/认购价格以销售机构确认当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基金赎回采用“份额赎回”方式、“未知价”原则，赎回价格以销售机构确认当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投资者于 T 日购买基金成功后，T+1 日为投资者登记权益日，投资者可于 T+2 日起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3、正常交易日当天15:00之前的交易类申请一经受理，15:00后将不能被撤销；正常交易日当天15:00之后

所进行的交易类申请则顺延到下一交易日执行，下一交易日15：00之前可申请撤销。 

4、基金产品申/认购申请只有当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申请成功方能生效，申/认购价格应以注册登记机构确

认结果为准。 

5、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业务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且不受日常申购的限制，但每期约定扣

款金额不得小于基金管理人所规定的最低限额标准。定期定额在执行日的前一个工作日系统自动进行冻结，并

自动转为正常申购申请并上传，如果该日为非正常交易日则顺延到下一正常交易日并按该日的业务进行处理。

投资的期限无限制，投资者可以主动申请停止投资扣款。投资者需保证续投日的前一工作日银行账户中有足够

的金额进行扣款，否则该期扣款作失效处理，如连续 3 期扣款失败，或者累计 5 期扣款失败，定投计划将自动

解除，停止扣款。 

※特别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请您在购买基金时注意核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产品风险的匹配

情况。 

 

※免责条款：基金以往的经营业绩，不代表基金未来的业绩；基金管理人除尽诚信的管理义务外，不负责基金的

盈亏，亦不保证基金的最低收益。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作出的任

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